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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高雄市政府。

貳、案　　　由：高雄市政府辦理甲童之脆弱家庭案件，

於112至113年甲童二度遭通報兒少保護

事件時，調查訪視未臻確實，且漏未評

估甲母過往施虐紀錄，處理甲童之安置

決策過程亦怠於收集完整家庭資訊，致

持續未能識別及評估甲童受虐風險，且

自113年6月7日訪視甲童後，對於甲母持

續迴避家訪且對甲童照顧情形交代不清，

卻均未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

尋求警政單位協助或積極處置，督導機

制亦嚴重失靈，致使於甲童死前近5個月，

該府均未能訪視甲童確認照顧狀況，而

甲童自113年6月後即遭甲母持續施虐，

最終於113年11月7日遭嚴重施虐而死，

高市府處理本案過程諸多疏漏，嚴重損

及兒童生存權益，確有違失，爰依法提

案糾正。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

兒童因身心發展未臻成熟，相較於成人，更需要

特別保護，兒童權利公約（The Conventionon the Rights 
of Children，下稱CRC）1前言段明確揭示兒童應獲得

特別保護與照顧之必要性，CRC第6條第2項及第19條第

1項規定亦強調國家應盡最大可能確保兒童之生存及

發展，且應採取一切適當的立法、行政、社會與教育

等措施，保護兒童於接受父母、法定監護人或其他照

1我國自民國103年11月20日起施行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，將聯合國通過之CRC內國法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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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者照顧時，不受任何形式的身心暴力、傷害或虐待

等。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（下稱兒少權法）

第49條第1項規定並明定，任何人對兒少不得有身心虐

待等行為。

前揭法律均強調國家應擔負協助與保護兒童生存

發展及免受任何形式侵害的責任。惟高雄市卻於民國（

下同）113年11月間，發生1名1歲男童（下稱甲童）在接

受高雄市政府（下稱高市府）服務期間遭其母（下稱甲

母）虐死之案件，且男童於死前，因疑似受虐經兩度通

報至該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（下稱家防中心），

高市府卻未能給予適切協助，引發外界質疑，因事涉兒

少權益，本院爰立案進行調查。

為釐清事實，案經本院向高市府、臺灣橋頭地方檢

察署（下稱橋頭地檢署）、衛生福利部（下稱衛福部）

調閱卷證資料，復於114年10月17日詢問高市府服務

甲童、甲母及甲童之兄（下稱甲兄）等家庭成員之左

營、三民社會福利服務中心（下稱社福中心）、家防

中心社會工作督導人員及社會工作人員（下均稱督導

、社工），復於114年11月26日詢問高市府王宏榮副秘

書長、衛福部呂建德次長、內政部警政署（下稱警政

署）防治組陳炯志組長及各機關業管人員，並經機關

於本院詢問後補充說明資料，已調查完竣。調查發現，

本案高市府於兒少保護事件之調查訪視、安置決策會

議執行、面對困難訪視甲童之處理，均有違失，應予

糾正促其注意改善。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：

一、甲童家庭因經濟陷困及照顧問題，自112年8月起由

高市府持續提供脆弱家庭服務，甲童卻於113年11月
間遭甲母施虐而死。經查，甲母於111年3月即有疑

似施虐甲兄之紀錄，當時甲兄由高市府家防中心攜



3

至醫院驗傷且開案服務，通知甲母須接受親職教育，

惟甲母未完成親職教育即失聯。後續甲童於112年12
月及113年3月兩度疑似遭甲母施暴，被通報兒少保

護案件，高市府家防中心卻未參酌甲母過往紀錄，

僅因聯繫困難，首次訪視即委請社福中心前往，且

透過社福中心社工轉述，未進一步尋求專業醫療評

估甲童傷勢，也未察甲母過去曾以相似方式解釋甲

兄傷勢，即評估甲童為意外受傷，第二次通報則延

宕多時才實際訪視甲童，錯失評估傷勢之時機，且

於風險評估表中未確實評估甲母過往施虐紀錄，僅

評估為低度風險，致甲童雖屢經通報卻均不予開案。

而左營社福中心於甲童之安置團體決策會議中，漏

未研搜甲童家庭完整資訊，致使團體決策會議著重

討論甲童家庭經濟陷困之單一事件，忽略甲母過往

施虐、照顧意願低落、失聯未完成親職教育之紀錄

及拒絕接受服務等高風險因子，從而決議不予安置，

終致甲童於遭虐死前均僅由社福中心提供脆弱家庭

支持性服務，始終未獲兒少保護資源介入。高市府

對兒少保護事件之調查訪視未臻確實，安置決策過

程怠於收集完整家庭資訊，脆弱家庭與兒少保護體

系之協力不彰，致未能識別甲童受虐風險並落實完

整風險評估，嚴重損及兒童權益：

(一)我國為提供兒少適切之保護、救助等措施，自核

定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以降，除強化跨網絡合作，

亦陸續完善篩派案原則與相關調查處理辦法，且

規定政府受理兒少案件之通報後，應研搜彙整兒

少、施暴之相對人、父母等人以往被通報或服務

之資訊，以落實完整風險評估：

1、按兒少權法第4條規定，政府應協助兒少之父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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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照顧者，維護兒少健康，對於需要保護、救

助及其他特殊協助之兒童及少年，應提供所需

服務及措施。又按同法第6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

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；在直轄市為

直轄市政府；……。」我國自107年2月16日行

政院核定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以降2，即透過擴

充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社工人力、普設社福

中心、發展預警系統等，提供以家庭為中心的

整合服務。於兒少家庭部分，則自過去兒少高

風險家庭服務轉型，將高度風險者納入兒少保

護服務範疇，提供親職教育及家庭處遇等，近

年亦透過推展兒少保護醫療中心協助傷勢研判

諮詢及醫療處遇；而屬於中低度風險者，則歸

類為脆弱家庭3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轄下

社福中心提供整合性服務，給予兒少家庭支持

性、補充性之協助。

2、且為落實依案件類型及風險程度，將案件指派

至合適單位續處，衛福部110年12月28日頒訂「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集中篩派案機制處理原

則」，規定集中派案窗口受理案件後，應於派案

期限內蒐集案被害人、相對人、父母等之資訊，

透過個案模型分析及各項介接資訊進行風險評

估，再依案件類型派案訪視/調查評估或轉介其

他單位。而當兒少有疑似遭受傷害之情形，按

「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與分級分類處理及調查

2 自107年2月26日起行政院陸續核定「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核定本」、「強化社會安全網第

二期計畫核定本」（110年 -114年）、「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2.0核定本」（115年 -119年）。
3 參照行政院強化社會安全網歷次計畫，「脆弱家庭」係指：「家庭因貧窮、犯罪、失業、

物質濫用、未成年親職、有嚴重身心障礙兒童需照顧、家庭照顧功能不足等易受傷害的風

險或多重問題，造成物質、生理、心理、環境的脆弱性，而需多重支持與服務介入的家

庭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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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法」及「社政機關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

處理、調查及處遇服務作業程序」亦應妥為蒐

集瞭解兒少及家庭成員以往被通報或服務之紀

錄、兒少主要照顧者家暴問題等相關風險資訊。

(二)本案甲童於112年6月4日出生後，甲母及其生父（下

稱甲父）因經濟及育兒困難主動求助，希望諮詢

出養及寄養相關服務，高市府社會局左營社福中

心評估案家具兒少（即甲童）不利處境、經濟陷

困等脆弱因子，評估家庭具高脆弱性，開案提供

脆弱家庭服務：

1、甲童為112年6月4日出生，甲母生下甲童時，尚

有存續中之婚姻，甲母之夫因案入監服刑，後

於113年1月離婚。

2、甲母及甲父求助時，因同母異父之甲兄交由外

曾祖父母照顧，尚由該府三民社福中心服務中，

爰經三民社福中心及左營社福中心社工分別訪

視甲童及甲母，考量案家居住地區，兩社福中

心協調由左營社福中心就近主責甲母及甲童之

脆弱家庭服務。左營社福中心評估案家經濟不

穩定、親友支持系統薄弱，且具兒少（即甲童）

不利處境、經濟陷困等脆弱因子，爰自112年8
月20日開案服務。

(三)經查，甲母及甲兄過去即有接受高市府服務，而

甲兄因臉部及頭部瘀傷，111年3月18日被幼兒園

通報兒少保護案件，經家防中心攜甲童至該市兒

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驗傷，醫師評估疑屬人

為致傷，家防中心爰以兒少保護案件開案服務，

並開立甲母一般性親職教育4小時，然甲母未完成

即失聯，且無意願照顧甲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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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甲母未成年懷有甲兄，懷孕期間至108年11月8
日甲兄出生後，均由三民社福中心提供服務，

至109年中結案。甲母110年4月曾因與外曾祖父

母口角衝突，被通報為家庭暴力事件，高市府

家防中心評估案件為低風險，案家亦無服務意

願，未予開案。111年2月26日甲母與甲父吵架

又被通報家庭暴力事件，當時甲兄目睹而驚嚇

跑離而被派出所通報，隨後甲母攜甲兄返家，

家防中心評估甲母成人保護案件為低風險，案

家亦無服務意願，未予開案。

2、甲兄出生後，主要交由60餘歲之外曾祖父母照

顧，甲母未同住，111年3月17日外曾祖母因外

曾祖父開刀需照顧，故將甲兄於當日晚間9時交

由甲母照顧，外曾祖母表示交付時甲兄並無受

傷。次日（3月18日），甲兄至幼兒園時，左臉、

右臉及額頭皆有瘀傷且腫起來，幼兒園老師遂

進行兒少保護案件通報，案件由家防中心受理。

3、案經家防中心至學校訪視調查，因甲兄傷勢明

顯，靠近臉頰及眼部，且受限於語言能力，訪

視之社工評估有驗傷需求，遂攜甲兄前往該市

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驗傷，醫師評估臉

部傷勢，確為近一兩天造成，另因雙頰皆有傷，

且傷勢僅在臉部，懷疑非意外所致，疑似屬人

為致傷。對於傷勢，外曾祖母表示甲母平時對

孩子好動的行為會不耐煩、生氣，會將氣出在

孩子身上且會打孩子。甲母對傷勢則稱是因租

屋處狹窄，甲兄走路及玩耍碰撞所致，非自己

責打。

4、家防中心綜合評估甲母有疏忽照顧之虞，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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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提供甲母一般性親職教育，於111年3月21
日開立家防中心親職教育通知書，通知甲母應

配合接受4小時之個別親職教育輔導，當日同步

由社工提供2小時輔導。甲母於過程中表示照顧

甲兄令其有壓力、生活受限，不願承擔照顧責

任等語。

5、而後家防中心社工111年4月間聯繫甲母僅獲簡

短回復，後續社工即聯繫不上，外曾祖母雖有

與甲母聯繫上，但甲母無照顧意願，後續甲兄

皆由外曾祖母照顧。社工轉而將未完成之親職

教育，於111年4月14日、111年5月30日提供外

曾祖母。甲兄兒少保護案件後續於111年5月團

督會議經團體決策同意結案，並於111年6月5日
由家防中心督導審核同意結案。

(四)而於左營社福中心服務期間，甲童曾於112年12月
27日由甲父通報兒少保護案件，家防中心聯繫案

家未果，請左營社福中心訪視傷勢狀況，當時甲

母向社福中心表示甲童臉部傷勢是自行撞到，家

防中心僅透過社福中心轉述，未進一步尋求專業

醫療評估傷勢，也未察甲母過去亦是以相似方式

解釋甲兄傷勢，即評估甲童為意外受傷，將本案

兒少保護通報事件，分流由左營社福中心持續提

供脆弱家庭服務：

1、112年12月27日甲父通報兒少保護案件，指出甲

童頭部有傷勢，但未敘明通報內容。家防中心

受理後，因難以聯繫案家，查甲童為左營社福

中心服務中的個案，故家防中心先請左營社福

中心釐清案情。

2、左營社福中心社工12月27日在社區管理員陪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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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至案家家訪，當時僅甲母與甲童在家，甲母

原稱甲童正在就寢，不便讓社工訪視，於社工

及社區管理員勸說下，甲母才同意社工探視甲

童。當時甲童右臉頰有一片瘀傷，甲母表示是

甲童活動力強，不小心撞嬰兒床護欄受傷，已

裝防護墊。甲母並稱甲父是因與其衝突才通報，

社工後另向甲父確認，甲父亦表示是與甲母發

生衝突才上網通報。

3、而後，家防中心致電案家，均無法與案家核對

案發經過，故透由向左營社福中心詢問所得之

資訊，評估甲童傷勢與甲母說法一致，為意外

受傷，將本案兒少保護通報案件，分流由左營

社福中心持續提供脆弱家庭服務。

(五)又於113年3月4日，甲童再次被通報兒少保護案件，

家防中心卻於事發月餘（113年4月9日）才實際訪

視甲童，且於風險評估表中，對於家戶內成人過

去疏忽、虐待等項目，均填無或不適用，未確實

評估甲母過往之施虐紀錄，而評估為低度風險，

不予開案：

1、甲父之母（下稱甲祖母）向派出所稱曾於同住

時4於112年11至12月看到甲童3次眼睛瘀傷，於

113年2月29日晚上9時左右聽聞有人看見甲童有

傷，懷疑甲母施暴，故派出所113年3月4日於通

報兒少保護案件。

2、案經家防中心受理，經多日聯絡案家未果，至113
年3月14日才終於聯繫上甲母，家防中心雖說明

訪視及調查規定，甲母仍不願配合調查。期間，

左營社福中心因3月26日得知甲父發生車禍，故

4  113年1月後，甲母及甲父攜甲童遷出甲祖母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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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3月27日甲父出院時家訪。甲母表示因甲父受

傷，希望能申請安置甲童，故左營社福中心為

甲童安排於113年4月9日辦理安置決策會議。

3、家防中心經向左營社福中心了解案家狀況後，

於4月9日於社福中心召開之安置決策會議中訪

視甲童，並進行兒少保護案件調查，當下觀察

甲童未有傷勢，甲母則自述甲祖母所述過去傷

勢為甲童自行翻身撞到嬰兒床欄杆所致，非其

虐打。

4、家防中心綜合甲祖母、甲母等相關家人、左營

社福中心之說法，評估甲童無明顯受虐事實，

且透由SDM5安全評估評估結果為安全，SDM風

險評估結果為低度風險，於風險評估表中，對

於家戶內成人過去疏忽、虐待等項目，均填無

或不適用，兒少保護案件不開案。

5、對此本院詢據衛福部表示，針對SDM風險評估

之定義，實務社工應參考SDM實務操作手冊進

行填寫，針對家戶及各該題項皆有定義，對於

「家戶內成人過去疏忽、虐待事件有關的調查」

之題項，係指針對家戶中所有成人其之前是否

有任何第一類的疏忽通報虐待，爰本案應就甲

母過往曾有疏忽或虐待之調查進行勾選。而「家

戶中有兒少過去曾因虐待或疏忽遭受身體傷害」

之題項係指任何家戶中的成人曾虐待或疏忽兒

5  兒少保護結構化決策模式（SDM）系列評估工具為經實證研究，提供兒少保護關鍵決策的

輔助工具，為我國自100年起與美國國家不當行為研究院（National Council on Crime and 
Delinquency，簡稱NCCD）附設兒少研究中心合作陸續引進，俾使兒少保護案件處理關鍵

決策時機，皆能有結構化之評估。「SDM安全評估」用以評估兒少是否需要被安置或需與

家庭擬訂安全計畫，「SDM風險評估」則用以評估是否提供後續處遇服務及服務密度之參

考（參照衛福部SDM實務操作手冊、兒少保護結構化風險評估決策模式委託科技研究計

畫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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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，除考量家戶中兒少過往是否曾因虐待或疏

忽遭受身體傷害外，爰應同時評估甲母過往是

否曾對甲兄有不當對待紀錄等語。

(六)而113年3月下旬甲母申請安置甲童，社福中心於

團體決策會議亦僅呈現片斷之經濟及托育議題，

漏未研搜過往兒少保護紀錄，致決策會議於資訊

不全下，忽略甲母照顧意願低落、拒絕服務等風

險因子，作成先提供家庭支持性服務之決議。而

社福中心113年6月起即遭甲母拒絕訪視甲童，甲

童最終於同年11月死亡：

1、甲母於113年3月下旬因甲父車禍，向左營社福

中心提出希冀申請安置甲童，高市府社會局雖

於113年4月9日邀集外部專家、左營社福中心人

員、甲母、甲父及甲童等召開兒少安置團體決

策會議，兒少保護社工亦為調查案件而到場訪

視甲童。

2、但團體決策會議中，左營社福中心卻漏未完整

提供案家完整資訊，兒少保護社工亦僅訪視甲

童並未研搜過往通報史且未實際參與會議，致

使團體決策會議僅討論經濟陷困之單一事件，

並未一併討論甲母過去對甲兄疑似施虐及失聯

未完成親職教育之紀錄，亦未綜合評估甲母從

生育甲兄、甲童以降，照顧幼童意願低落，訪

視配合度低、動輒難以聯繫且甲童歷經2次兒少

保護事件等情，決議不予安置，應由社福中心

先提供案家支持及補充性服務、媒合保母及公

共托育等資源。

3、而後，左營社福中心自113年6月7日後均遭甲母

拒絕而未能探視甲童，而據橋頭地檢署起訴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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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載，甲童自113年6月起即陸續遭甲母施虐，

且於113年10月加劇以球棒虐打，最終於113年11
月7日因顱腦損傷死亡，頭部、身體並有多處新

舊傷。

(七)綜上，甲童家庭因經濟陷困及照顧問題，自112年8
月起由高市府持續提供脆弱家庭服務，甲童卻於

113年11月間遭甲母施虐而死。經查，甲母於111
年3月即有疑似施虐甲兄之紀錄，當時甲兄由高市

府家防中心攜至醫院驗傷且開案服務，通知甲母

須接受親職教育，惟甲母未完成親職教育即失聯。

後續甲童於112年12月及113年3月兩度疑似遭甲母

施暴，被通報兒少保護案件，高市府家防中心卻

未參酌甲母過往紀錄，僅因聯繫困難，首次訪視

即委請社福中心前往，且透過社福中心社工轉述，

未進一步尋求專業醫療評估甲童傷勢，也未察甲

母過去曾以相似方式解釋甲兄傷勢，即評估甲童

為意外受傷，第二次通報則延宕多時才實際訪視

甲童，錯失評估傷勢之時機，且於風險評估表中

未確實評估甲母過往施虐紀錄，僅評估為低度風

險，致甲童雖屢經通報卻均不予開案。而左營社

福中心於甲童之安置團體決策會議中，漏未研搜

甲童家庭完整資訊，致使團體決策會議著重討論

甲童家庭經濟陷困之單一事件，忽略甲母過往施

虐、照顧意願低落、失聯未完成親職教育之紀錄

及拒絕接受服務等高風險因子，從而決議不予安

置，終致甲童於遭虐死前均僅由社福中心提供脆

弱家庭支持性服務，始終未獲兒少保護資源介入。

高市府對兒少保護事件之調查訪視未臻確實，安

置決策過程怠於收集完整家庭資訊，脆弱家庭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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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少保護體系之協力不彰，致未能識別甲童受虐

風險並落實完整風險評估，嚴重損及兒童權益。

二、我國為落實社政機關對兒童處境之評估，兒少權法

已明定社工訪視兒童如遇困難，得尋求警察機關介

入，衛福部並定有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受理兒

少通報調查及處遇期間兒少行方不明之處理流程」，

且於脆弱家庭個案管理平台介接警政協尋功能，以

利社政及警政及早協作確認兒少安全。惟本案高市

府自113年6月7日訪視甲童後，即遭甲母強烈拒絕服

務，後續113年9月雖重獲聯繫，但甲母仍一再迴避

家訪，且對甲童照顧情形交代不清。對此，高市府

卻未依兒少權法尋求警政協助或積極處置，以致甲

童死前近5個月雖有聯繫甲母，卻均未能訪視甲童確

認照顧狀況，忽略本案係以兒少具不利處境而開案

服務，凸顯該府社政及警政協作有待檢討，且督導

機制亦未發揮作用，致服務過程持續陷入未能探視

甲童之僵局，顯悖離CRC及兒少權法以兒少最佳利

益為優先考量之意旨，核有怠失：

(一)按CRC及兒少權法，政府處理兒少相關事務時，

應以兒少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，父母對兒少負

保護教養義務並應配合政府措施，政府於難以訪

視或兒少行方不明時，得請求警政協助尋查或強

制進入處所，而對於不配合之父母，則可處以罰

鍰等強力作為。又為落實對兒少之保護，衛福部

並定有行方不明處理流程，以利實務人員儘早透

過社政及警政之協作，確認兒少安全：

1、CRC第3條明文規定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，無論

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、法院、行政機關或立

法機關作為，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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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為確保兒童福祉所必要之保護與照顧，應

考量其父母、法定監護人或其他對其負有法律

責任者之權利及義務，並採取一切適當之立法

及行政措施達成之。我國兒少權法第3條業已明

定父母或監護人對兒少應負保護、教養之責任，

對於主管機關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等依該法所

為之措施，應配合及協助。同法第5條規定並強

調政府處理兒少相關事務時，應以兒少之最佳

利益為優先考量，優先處理兒少之保護及救助。

2、又對於處於不利處境、未獲適當照顧之虞的兒

少，為利社政機關人員確實訪視評估兒少生活

狀況，給予適切服務，若於訪視評估上顯有困

難或遇兒少行方不明，兒少權法第54條、第70
條第2項均定有請警察機關處理、尋查及協助之

機制6，同法第70條之1更進一步規定，若人員訪

視遭拒，且兒少有危險之虞或客觀認為有必要

者，得請求警察機關強制進入處所或為必要處

6 兒少權法第54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醫事人員、社會工作人員、教育人員、保育人員、教保

服務人員、警察、司法人員、移民業務人員、戶政人員、村（里）幹事、村（里）長、公

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，於執行業務時知悉6歲以下兒

童未依規定辦理出生登記、預防接種或兒童及少年家庭遭遇經濟、教養、婚姻、醫療或其

他不利處境，致兒童及少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，應通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。（第2
項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於接獲前項通報後，應對前項家庭進行訪視評估，並視其

需要結合警政、教育、戶政、衛生、財政、金融管理、勞政、移民或其他相關機關提供生

活、醫療、就學、托育及其他必要之協助。……（第4項）第2項訪視顯有困難或兒童及少

年行方不明，經警察機關處理、尋查未果，涉有犯罪嫌疑者，得經司法警察機關報請檢察

機關處理。」兒少權法第7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就本法規

定事項，必要時，得自行或委託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、團體或其他適當之專業人員進行訪

視、調查及處遇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、受其委託之機構、團體或專業人員進行訪

視、調查及處遇時，兒童及少年之父母、監護人、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、師長、雇

主、醫事人員及其他有關之人應予配合，並提供相關資料；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

得請求警政、戶政、財政、教育或其他相關機關（構）協助，受請求之機關（構）應予配

合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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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7。又按同法第70條第2項及第104條規定8，兒

少之父母或實際照顧兒少之人若未配合訪視、

處遇，而無正當理由者，可處以新臺幣（下同）6
千元以上3萬元以下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。

3、衛福部為利是類個案儘早確認兒少狀況，108年1
月14日函頒「兒少保護行方不明個案查找流程」

明定社政及警政之合作機制，警政署109年9月22
日亦調整警察機關保護兒少人身安全工作手冊，

以利警政機關落實辦理。且有鑑於脆弱家庭之

兒少亦須協助，衛福部復於109年11月24日修正

原流程為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受理兒少通

報調查及處遇期間兒少行方不明之處理流程」，

除將脆弱家庭兒少行方不明個案納入一體適用

外，亦為落實以兒少為優先，對協尋對象之定

義從「調查處遇期間無法聯繫案家之案件」修

正為「調查、評估及處遇時發現兒少行方不

明」。該部亦於脆弱家庭個案管理平台介接警政

署系統建置行方不明警政協尋功能，以利社工

運用該系統通報警政協尋，警政單位並回報協

尋結果。

(二)本案高市府因案家具兒少不利處境、經濟陷困等

脆弱因子，評估家庭具高脆弱性，開案提供脆弱

家庭服務，然左營社福中心於113年6月7日最後一

次家訪後，即遭甲母強烈拒絕聯繫及服務：

7 兒少權法第70條之1規定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或受其委託之機構、團體、專業人

員，進行前條訪視、調查及處遇遭拒絕，合理懷疑兒童及少年有危險、危險之虞或有客觀

事實認有必要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請求警察機關對於住宅、建築物或其他處

所為即時強制進入或為其他必要處置。」
8  兒少權法第104條規定：「相關法規兒童及少年之父母、監護人、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

之人、師長、雇主、醫事人員或其他有關之人違反第70條第2項規定而無正當理由者，處

新臺幣6000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至其配合或提供相關資料為止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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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左營社福中心為協助甲童之照顧，陸續轉介媒

合育兒指導、就業服務、實物銀行、尿布、奶

粉、嬰兒餅乾等生活及育兒物資等，亦二度協

助甲童登記公共托嬰中心，惟113年1月甲童可

入托時，甲母稱現金不足未報到，左營社福中

心又協助案家申請急難紓困供未來入托繳費之

用，與案家討論協助甲童再度登記公共托嬰中

心，並預計113年7月入托接受照顧。

2、惟左營社福中心113年6月7日至案家家訪提供物

資後，113年6月28日即接獲公共托嬰中心電話

告知甲母自行取消入托資格，社工去電甲母及

甲父皆未接聽，以LINE聯繫甲母，甲母則回應

認為托育照顧其可自行決定，社工已打擾案家

生活，拒絕社工協助。

3、後續113年7月社工再聯繫時，甲母又以LINE表
示「煩不煩」、「理你我們會變有錢人嗎」、「你

是吃飽太閒還是怎樣」等語回應，並以封鎖LINE
之方式強烈表達拒絕中心之服務與聯繫。社工

至住家家訪2次未果並投遞訪視聯繫單請家屬回

電。113年8月9日再以LINE及電話聯繫2次，又

至住家家訪2次未果，並再投遞聯繫單。

(三)而後，社福中心雖於113年9月12日因甲母再度主

動求助，重新聯繫上案家，但面對甲母一再更改

訪視地點、迴避家訪，且對甲童照顧情形交代不

清之情形，卻均未能積極採取處置對策及尋求警

政等單位跨網絡協助，以致113年6月7日後至113
年11月7日甲童受虐致死，近5個月均未實際訪視

甲童，確認甲童受照顧狀況：

1、113年9月12日，甲父因車禍住院治療，甲母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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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主動聯繫左營社福中心求助。主責社工原欲

於113年9月16日訪視案家，又遭甲母改至醫院

訪視，當日至醫院僅訪視到甲母及甲父，未見

甲童，甲母表示照顧甲童壓力大且頓失經濟來

源，亦稱不便將甲童帶至醫院照顧，但已請人

協助照顧，社工原欲透過視訊查看甲童現狀，

但甲母均表示不方便。

2、113年10月11日，甲母及甲父至左營社福中心領

取尿布及奶粉等物資，10月29日甲母又獨自前

往社福中心，均未攜帶甲童，甲母表示將甲童

托由友人照顧，且以不想被打擾為由，不願提

供甲童照顧者資訊，社工僅透過甲母手機中之

甲童照片，間接確認甲童狀況。

3、113年11月6日下午，甲童由甲母及甲父送醫，

甲童入院時已意識昏迷、全身癱軟，高市府接

獲醫院通報，家防中心出勤社工及員警先後抵

達醫院，醫院指出甲童頭部有骨折及硬腦膜下

腔出血，臉部多處大面積新、舊瘀傷及擦傷，

右前臂骨折，胸口有點狀瘀青，生命跡象不穩，

且甲母對傷勢說詞不符常理，評估為兒童虐待

事件，甲童後經醫院人員搶救無效，於113年11
月7日凌晨離世。

4、家防中心於事發後訪視案家，發現案家家庭環

境物品擺放凌亂，甲童奶瓶髒汙，甲母於警察

詢問時表示因甲童哭泣不止致其情緒起伏大，

會徒手或用衣架打甲童，113年10月底並曾有多

次以球棒毆打甲童。甲父則指出甲母自甲童出

生後沒多久就有打甲童之行為，更自113年10月
初開始拿球棒打甲童，每次打都有血，但其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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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制止。

(四)對於未訪視甲童，高市府稱據衛福部強化社會安

全網計畫相關規定，案家經評估為高度脆弱性，

服務頻率僅規範前3個月每月應面訪1次，本案原

求助者為甲母，是提供以甲母為主之家庭服務，

該計畫未有針對脆弱家庭6歲以下兒少訂定強制面

訪規定，又稱當時因案家未完全失聯，故認為不

符合兒少行方不明之狀況，未依行方不明處理流

程處理等語，然高市府之說明顯示，該府非但誤

解行方不明處理流程之適用，致社政單位未依兒

少權法尋求警政單位協助或積極處置，甚忽略本

案最初係以兒少具不利處境而開案服務，理當確

實關注甲童照顧狀況，卻仍長達數月怠於追蹤甲

童處境，顯未落實CRC及兒少權法以兒少為優先之

意旨。而該府警察局雖稱針對拒絕訪視者，若社

政單位合理懷疑個案有危險、危險之虞或有客觀

事實認有必要者，即可依兒少權法第70條之1規定，

邀集網絡單位共同評估強制作為，並稱該府社政

與警政都有建立行政協助之機制云云，惟對照本

院約詢高市府社工人員稱過往實務上與警政機關

合作需案情相當明確，對訪視未遇、困難狀況較

無合作等語，顯示高市府之社政與警政協作尚有

極大精進空間，高市府允應以本案為鑑，針對跨

機關合作窒礙之處，確實檢討改善。

(五)又於社會工作專業領域中，督導（Supervision）制

度被視為確保服務品質、促進專業成長的核心機

制，確保服務不因個人主觀偏差而產生漏洞。社

會安全網下之社福中心亦設有督導制度以提供社

工個案指導與行政支持。高市府雖稱本案督導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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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與社工討論，也曾建議社工需再確認釐清甲童

受照顧情形，向甲母表達訪視甲童為必要程序，

甲母若表示甲童由友人照顧，則需要再釐清友人

資訊，並表達訪視之必要，若仍困難則需評估請

警政協助等語。然對照本案服務過程，左營社福

中心服務持續陷入僵局，長達5個月未能探視甲童，

卻均無尋求警政機關協助，難稱督導有落實追蹤

社工對其建議之實際執行狀況。且本案脆弱家庭

服務紀錄，僅於開案初期曾送督導審閱，後續服

務過程雖留有紀錄，卻未確實送督導審閱，督導

亦未追蹤查核紀錄，至113年11月7日本案甲童身

亡後，督導才補述討論內容，未能透過定期審閱

紀錄綜觀服務歷程之變化，致個案服務過程缺乏

有效監督與引導，顯需檢討改進。

(六)綜上，我國為落實社政機關對兒童處境之評估，

兒少權法已明定社工訪視兒童如遇困難，得尋求

警察機關介入，衛福部並定有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受理兒少通報調查及處遇期間兒少行方不明

之處理流程」，且於脆弱家庭個案管理平台介接警

政協尋功能，以利社政及警政及早協作確認兒少

安全。惟本案高市府自113年6月7日訪視甲童後，

即遭甲母強烈拒絕服務，後續113年9月雖重獲聯

繫，但甲母仍一再迴避家訪，且對甲童照顧情形

交代不清。對此，高市府卻未依兒少權法尋求警

政協助或積極處置，以致甲童死前近5個月雖有聯

繫甲母，卻均未能訪視甲童確認照顧狀況，忽略

本案係以兒少具不利處境而開案服務，凸顯該府

社政及警政協作有待檢討，且督導機制亦未發揮

作用，致服務過程持續陷入未能探視甲童之僵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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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悖離CRC及兒少權法以兒少最佳利益為優先考

量之意旨，核有怠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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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高雄市政府對兒少保護事件調查訪視

未臻確實，安置決策過程怠於收集完整家庭資訊，致

未能識別甲童受虐風險並落實完整風險評估，且對於

甲母迴避家訪且對甲童照顧情形交代不清，均未依兒

少權法尋求警政單位協助或積極處置，以致甲童死前

近5個月均未能訪視甲童確認照顧狀況，終致甲童遭嚴

重施虐而死，高市府處理本案過程諸多疏漏，嚴重損

及兒童權益，確有違失，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

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，移送衛生福利部轉飭高雄

市政府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

提案委員：葉大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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